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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核查意见：



责任方：
吴江市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


保证等级

☒  合理保证等级

□  有限保证等级



实质性限值:5%


组织 GHG 核查范围

被核查的温室气体宣称：

2024 年度吴江市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温室气体盘查报告

组织边界：

组织按照运营控制权原则确定的位于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胜超路 299 号地址的吴江市 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所有产生 GHG 排放和清除量的设施。
经营及活动范围：

化纤布、混纺布的生产和销售

覆盖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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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4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温室气体排放类别：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 5  □类别 6

现场核查日期：  
2025年7月17日

现场评审方式：

☒现场评审    □远程评审
多场所时实施远程核查的场所：                                        


用于核查 GHG 排放清单和报告的标准

☒ ISO 14064-1:2018

□ 其他要求:



核查方案

☒ ISO/IEC 17029:2019
☒ ISO 14065:2020
☒ ISO 14064-3:2019
☒ ISO 14066:2011
□其他指定的GHG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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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团队成员

组长姓名/地点：郭雅坤
	

杭州
	
签字： [image: ]

	组员姓名/地点：
	/
	签字： /

	技术评审员姓名：王清沅
	
	签字：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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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排放报告综述

	

类别
Category
	


温室气体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温室气
体排放
量总计
GHG
Total

	类别 1
Category
1
	排放量（tCO2e/年）
	5.44
	4.72
	0.57
	0.00
	0.00
	0.00
	0.00
	10.73

	
	占总排放量比例
	0.04
%
	0.03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8%

	类别 2
Category
2
	排放量（tCO2e/年）
	1357
8.9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578.
97

	
	占总排放量比例
	99.9
2%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99.92%

	类别 3
Category
3
	排放量（tCO2e/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占总排放量比例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类别 4
Category
4
	排放量（tCO2e/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占总排放量比例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类别 5
Category
5
	排放量（tCO2e/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占总排放量比例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类别 6
Category
6
	排放量（tCO2e/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占总排放量比例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合计 Total
	排放量（tCO2e/年）
	1358
4.41
	4.72
	0.57
	0.00
	0.00
	0.00
	0.00
	13,590

	
	占总排放量比例
	99.9
6%
	0.03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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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声明及意见
根据吴江市鑫 旺升丝绸有 限公 司提供 的数据 和信息 ，华测认证 已经按照 ISO 14064-3:2019标准实施了核查活动。华测认证提供保证：吴江市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报告 的从2024 年 01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31 日温室气体排放是可验证 的 ，且满足 ISO 14064-1:2018的要求。


华测认证得出如下结论：温室气体宣称是实质性正确且公平的陈述了温室气体数据和 信息。


吴江市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负责按准则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编制和公正表达。



核查组负责根据核查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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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目标
华测认证依据 ISO 14064-3:2019 标准实施核查工作。为了能够提供 合理 保证等级的 核查意见，华测认证已经实施了以下其认为合适的程序：
.   抽样测试源数据以检查资料和单据；
.   确认计算是正确的；
.   现场检查仪器和报告的 GHG 排放；
.   与涉及到系统、程序、运行控制的相关人员进行面谈和讨论；
.   观察和检查相关文件。
华测认证确认在履行核查工作的过程中，未发现存在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1.2 范围
华测认证受雇实施吴江市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GHG 盘查报告（初版发布日期：2025 年 2 月 28 日，终版发布日期：2025 年 7 月 18  日，覆盖的时期：2024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核查工作。现场核查已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按照核查计划实施，就吴 江市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的GHG 盘查报告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依据 ISO 14064-1:2018  标准所定义的要求做了公平的陈述，提供 合理 保证等级意见。
1.3 GHG 宣称排除显著间接排放的情况
a ）   是否排除了显著间接排放： ☒是  □否
b）   排除的显著间接排放及理由：

	排除的显著间接排放类别
	排除的理由（注：如果排除类别为两类及以上，且排除理由不同，请在 相应理由后面加括号注明类别）

	□类别 3 ：运输产生的间接 GHG 排放
☒类别 4：组织使用产品产生 的间接 GHG 排放
□类别5：组织的产品使用过 程中相关的间接 GHG 排放
□类别 6 ：其他间接 GHG 排 放源
	☒ 目标用户对温室气体宣称的预期用途不涉及该类别排放
□  有证据证明该类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不是组织主要温室气体间接排放
□  组织缺乏量化该类别温室气体所需的活动数据或排放因子
□  由于数据质量较差，量化此类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会对 GHG 清单带来 额外的不确定性
□  量化此类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会使 GHG 清单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 其他（请补充）：


c ）   排除的显著间接排放及理由是否合理： ☒是  □否
1.4 保证等级和实质性限值
此次核查活动选择的保证等级为 合理 保证等级，实质性限值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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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活动概述
2.1 核查证据收集程序及评审
核查员实施了证据收集活动，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和证据收集计划，对以下内容进行 了评审：
	
序号
	
评审内容
	收集的证据简述
（需要时在下面的括
号内描述或另外增加
记录）
	
评审发现或对 GHG 陈述 /GHG 管理的评价

	

a.
	
与GHG源、汇及库相关的运行和活动； 排放源的识别情况；
	☒  组织架构图
☒  工艺流程图
☒  排放源清单
☒ 其他（温室气体盘
查报告）
	通过查阅企业温室气体盘查 报告、组织架构图、工艺流 程图和主要耗能清单对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识别 ， 认为排放源识别全面。

	


b.
	GHG数据管理和控制系统：
a ） GHG数据和信息的选择和管理；
b） 收集、处理、归纳和报告GHG数 据和信息的过程；
c ） 确保GHG数据和信息的有效性和 准确性的体系和过程；
d） GHG信息系统的设计和维护；
	□  文件记录控制程序 ☒  温室气体量化与报 告管理程序
□ 其他管理规定 (          )
	通过与企业管理人员沟通 ， 查阅温室气体量化和报告管 理文件，企业对 GHG 数据管 理和控制系统规定清晰 ， GHG 数据和信息管理较为有 效准确。

	
c.
	
物理基础设施；
	☒ 平面布局图
	通过查看企业平面布置图及 现场走访 ，确认排放设施位 置与实际情况一致。

	
d.
	
与GHG相关的测量设备的配备、校准 和监测；
	☒  与 GHG 有关的计 量设备清单
□ 与 GHG 有关的计 量设备校准证据
	企业主要计量设备为电表和 蒸汽表 ，校准工作由能源供 应商实施。

	



e.
	

GHG排放计算过程中涉及的设备信   息、支持性假设和计算方法，与实际 情况的一致性；
	☒  相关设备照片
□ 其他管理规定
(                )
	核查组通过现场走访、查阅 工艺流程图以及温室气体盘 查报告，确认了GHG 排放计 算过程中会涉及到的现场工 作设备设施 ，并拍摄了相关 现场照片。确认所采取的支 持性假设和计算方法符合实 际情况。

	
f.
	
影响排放的过程识别情况和物料流的 管理；
	□ 影响排放的过程 ( )
□ 物料流证据 ( )
	经现场踏勘和查阅工艺流程 图 ，核查组确认企业不涉及 影响排放的过程。

	g.
	范围和边界（组织边界、报告边界）； 以往核查的结果，如果可获得且适当
	☒  GHG 陈述
☒ 以往的GHG 核查
	经查看 2024 年度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以及现场走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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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内容
	收集的证据简述
（需要时在下面的括
号内描述或另外增加
记录）
	
评审发现或对 GHG 陈述 /GHG 管理的评价

	
	的话，应加以比较；
	结果
	核查组确认 ，企业边界为组 织按照运营控制权原则确定 的位于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 胜超路 299 号地址的吴江市 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所有产 生 GHG 排放和清除量的设 施。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所选择 的报告范围和边界正确。
与 2023 年度相比 ，2024 年 边界未发生变化。
2024 年度单位产值排放量 为 0.9269 tCO2e/万元。2024 年度减排目标为 2024 年碳 排放强度在 2023 年的基础 上 下 降 0.5% ， 即 0.8633 tCO2e/万元。2024 年度实际 未达成减排目标 ，主要原因 是 2024 年生产设备淘汰更 新 ，需要进行设备调试 ，导 致 2024 年度整体用能效率 较 2023 年略有下降。

	
h.
	
与运行和数据收集程序的符合性；
	☒  相关记录
□  其他(           )
	通过查阅相关记录和与现场 人员沟通 ，企业运行和数据 收集程序合理，符合要求。

	
i.
	
对实质性有潜在影响的人员活动；
	☒  培训管理程序 ☒  程序计划
☒  培训记录
	结合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文 件 ，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定 期培训和知识宣贯

	
j.
	
抽样设备和抽样方法；
	☒  核查战略分析、风 险评估和证据收集计 划
	
企业只有一个生产现场。

	
k.
	
按照责任方建立的或在准则中规定的 要求进行的监测实践；
	☒  核查战略分析、风 险评估和证据收集计 划
	通过查看企业相关的日常监 测记录文件 ，确认企业建立 并实施了适合自身实际运营 情况的监测方法。

	
l.
	在确定GHG数据、排放以及适用时， 减排量和清除增量时所做的计算和假 设；
	详见 2.3
	

	m.
	建立并实施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程
	☒  温室气体质量管理
	企业已建立并实施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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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内容
	收集的证据简述
（需要时在下面的括
号内描述或另外增加
记录）
	
评审发现或对 GHG 陈述 /GHG 管理的评价

	
	序，以防止或识别并纠正报告的监测 参数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
	程序
□  温室气体质量管理 程序的实施证据
(    )
	管理体系文件 ，有效防止或 识别并纠正报告监测参数中 的任何错误或遗漏。

	


n.
	

基准年的选择及适用性
	☒  GHG 陈述
	以首次编制温室气体清单的 年份 2023 年度作为固定基 准年。
基准年 2023 年度单位产值 排放量为 0.8676 tCO2e/ 万 元。

	







o.
	







GHG 减排目标的设立及实施情况
	
	以 2023 年为基准年（0.8676 tCO2e/万元），2025 年设定 的碳减排目标单位产值排放 量为在 2023 年度基础上降 低 0.5 % ，即 0.8633 tCO2e/ 万元。
2024 年度已实施的减排措 施如下：
1、安装 2MW/4.3MWh 的分 布式储能电站；
2、喷水织机汰新共 79 台。 未来计划的减排措施如下：
1、空压机热能回收；
2 、购买一部分绿电进行抵 消。


2.2  自上次核查过的 GHG 陈述以来变化情况的确认

上年度核查： ☒有 ( ☒ CTI  □非 CTI）  □无（无需确认）

	
序号
	
变化情况
	
变化情况
	GHG 陈述与变化后情况的
符合性（如不符合应有整改
验证记录）

	a.
	在排放、清除和储存方面存在原因不 明的实质性变化；
	□有 (          ) ☒无
	□符合
□不符合 (         )

	b.
	对GHG陈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GHG 源、汇与库的场所或设施的增加；
	□有 (          ) ☒无
	□符合
□不符合 (         )

	c.
	报告的范围或边界发生实质性变化；
	□有 (          ) ☒无
	□符合
□不符合 (         )

	d.
	涉及特定场所或设施的数据管理的
	□有 (          )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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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变化。
	☒无
	□不符合 (         )


2.3 GHG 排放数据和信息的核查

	活动和排放源
	核查过程中评估的文件
	核查发现

	-类别 1  直接 GHG 排放和清除

	[image: ] 源自固定源燃烧的直接排 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柴油发票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不涉及

	[image: ] 源自移动源燃烧的直接排 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柴油发票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移动源燃烧排放类型涉及柴油（ 叉 车） ，确认数据支撑材料提供完整。

	[image: ] 源自工业过程的直接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出入库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不涉及

	直接逸散排放:
[image: ] 制冷系统
( ☒ 适用 □ 不适用）
	□ 制冷剂充装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制冷剂类型涉及制冷剂R134a、制冷 剂R410A，确认数据支撑材料提供完 整。制冷剂R134a 、制冷剂R410A在 2024年度均未充装。

	[image: ] 消防系统
( □ 适用 ☒ 不适用）
	□ 二氧化碳灭火器使用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不涉及

	[image: ] 化粪池/污水处理池
( ☒ 适用 □  不适用）
	☒  鑫旺升工时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化粪池深度1.4米 ，按化粪池深度小  于2米选取排放因子。生化需氧量采  用IPCC第5卷第6章表6.4 ，亚洲区推  荐的BOD值，即40gBOD/(人 ·天) 。  根据《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中公式通过工时计算总BOD。核查组  现场查看鑫旺升工时并核算，确认受  核查方初版盘查报告中2024年度化  粪池甲烷逸散的活动水平数据错误。 核查组对此开具不符合项1 。受核查  方已按照鑫旺升工时重新核算2024   年度化粪池甲烷逸散的活动水平数  据，并在盘查报告中进行修正。核查  组确认不符合项整改无误，不符合项  关闭。

	[image: ]  SF6
( □ 适用 ☒  不适用）
	□  SF6填充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不涉及

	类别2 外部输入能源产生的GHG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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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和排放源
	核查过程中评估的文件
	核查发现

	[image: ] 来自于电力使用的间接排 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国网电发票
☒ 转供租户电力发票 ☒ 光伏统计
☒ 光伏上网电发票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企业电力包括外购国网电和自发光 伏电。外购国网电数据来源于国网电 发票、转供租户电力发票。自发光伏 电数据来源于光伏统计、光伏上网电 发票。
企业 2024 年未对外购国网电结算 表、二级电表进行内部抄表记录。单 一数据源。
确认数据支撑材料提供完整。

	[image: ] 来自于热电联产、外购蒸 汽、区域供热、区域供冷的 间接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外购蒸汽发票
☒ 转供租户蒸汽发票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企业蒸汽数据来源于外购蒸汽发票、 转供租户蒸汽发票。企业2024年未对 外购蒸汽结算表、二级蒸汽表进行内 部抄表记录。单一数据源。
企业使用蒸汽为表压0.7684MPa、绝 压为0.8684MPa、温度为266.81℃的 过热蒸汽 。查询EasyQuery 焓熵表 v3.0  软 件 得 到 蒸 汽 焓 值 为 2982.92kJ/kg 。。
确认数据支撑材料提供完整。

	类别3 运输产生的间接GHG排放

	[image: ] 货物上游运输和配送产生 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原辅物料出入库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排除量化

	[image: ] 货物下游运输和配送产生 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下游供应商运输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排除量化

	[image: ] 员工通勤产生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通勤工具調查投票統計表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排除量化

	[image: ] 客户和访客交通产生的排 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通勤工具調查投票統計表
□  出行里程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image: ] 商务差旅产生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差旅費统计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排除量化

	类别4 组织所用产品产生的间接GHG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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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和排放源
	核查过程中评估的文件
	核查发现

	[image: ] 组织购买的货物在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水费发票
□ 原辅物料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排除量化

	[image: ] 组织购买的资本货物
( □ 适用 ☒ 不适用）
	□ 固定资产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排除量化

	[image: ] 能源和电力的上游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发票
□  采购记录
□ 使用台账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image: ] 废弃物处理
( □ 适用 ☒ 不适用）
	□ 废弃物报表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image: ] 废弃物运输
( □ 适用 ☒  不适用）
	□ 废弃物处置运输方式
□  运输距离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image: ] 组织资产使用产生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租赁金额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不涉及

	[image: ] 组织购买的其他服务产生 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采购台账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类别5  与使用组织产品相关的间接GHG排放

	[image: ] 产品下游加工产生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产品销售地区
□  加工成本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image: ] 产品使用阶段产生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产品销售地区
□  产品使用设计参数
□ 计算方法
	不涉及

	[image: ] 下游租赁资产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租赁金额
□  排放因子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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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和排放源
	核查过程中评估的文件
	核查发现

	
	□ 计算方法
	

	[image: ] 产品生命末期处置
( □ 适用 ☒  不适用）
	□ 废弃物处置方式
□ 废弃物处置重量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image: ] 投资排放
( □ 适用  ☒  不适用）
	□  投资金额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不涉及


2.4 面谈的人员及发现

	姓名
	部门
	职务
	访谈内容
	核查发现

	

顾佩芳
	

财务部
	

主管
	






访谈 GHG 报告相关证据文件
	获得温室气体管理程序文件、 柴油发票、鑫旺升工时、国网 电发票、转供租户电力发票、 光伏统计、光伏上网电发票、 外购蒸汽发票、转供租户蒸汽 发票等 GHG 报告相关证据文 件，确认排放源准确无误，数 据来源可靠，温室气体管理程 序制定完善。

	


周冬
	


行政部
	


厂长
	
	




2.5 远程核查中采用 ICT 核查的范围以及达到核查目的方面的有效性（远程核查适用）
本项目为现场核查，不涉及远程核查相关内容。
2.6 内部质量控制
在提交给委托方之前，核查报告初稿经历了独立评审。独立评审由符合华测认证能力 管理程序之组织 GHG 核查要求的独立评审员实施。
3   核查结论
3.1 核查场地
吴江市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有  1 个生产场地，位于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胜超路 2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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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的组织边界
报告的组织边界涵盖所有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3.3 纳入计算的报告边界

	类别
	子类别
	排放源具体描述

	



类别 1 ：直接 GHG 排放 和清除
	固定燃烧源
	不涉及

	
	移动燃烧源
	柴油（叉车）

	
	工业过程排放源
	不涉及

	
	来自人类活动的逸散源
	甲烷（化粪池）
制冷剂 R134a（冷水机组） 制冷剂 R410A（空调）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 和林业排放源
	不涉及

	类别 2：外部输入能源产 生的 GHG 间接排放
	输入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国网电和自发光伏电的所有用电 设备

	
	输入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蒸汽的整浆并工序

	


类别 3：运输产生的间接 GHG 排放
	货物上游运输和配送产生 的排放
	排除量化

	
	货物下游运输和配送产生 的排放
	排除量化

	
	员工通勤产生的排放
	排除量化

	
	客户和访客交通产生的排 放
	排除量化

	
	商务差旅产生的排放
	排除量化

	



类别 4：组织所用产品产 生的间接 GHG 排放
	购买货物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排放
	排除量化

	
	资本货物产生的排放
	排除量化

	
	固体和液体废物处置产生 的排放
	排除量化

	
	资产使用产生的排放
	不涉及

	
	使用上述子类别中未包含 的服务（咨询、清洁、维 护、邮件递送、银行等） 产生的排放
	排除量化

	

类别 5：与使用组织产品 相关的直接 GHG 排放
	产品使用阶段产生的 GHG 排放
	不涉及

	
	下游租赁资产产生的排放
	不涉及

	
	产品生命末期废弃处置的 排放
	排除量化

	
	投资产生的排放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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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6 ： 其他 GHG 源的 间接 GHG 排放
	
	排除量化


3.4   GHG 信息管理
相关的 GHG 盘查责任在程序文件和 GHG 盘查报告中有规定。核查组检查了包含盘查、 记录、数据计算、汇总和 GHG 信息管理系统，符合核查准则要求。
3.5 GHG 排放数据可得性
核查团队对所有生产过程和物理建筑进行现场调查。相应的检查了重大排放源的数据 计算、汇总和数据源可得性，符合核查准则要求。
3.6 数据和信息的性质
基于风险评估的证据收集计划作为现场核查计划的组成部分。
核查过程中收集的数据和信息属于历史事实。
3.7 对 GHG 陈述的评价
3.7.1    变更的评价
核查过程中未发生任何风险和实质性阈值的变更。
3.7.2    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宜性评价
核查员确定所收集的证据是充分、适当的，足以得出结论。
3.7.3    实质性错误陈述的评价
该组织的GHG陈述不存在重大错误，实质性满足要求。
3.7.4    评价与准则的符合性
该组织 GHG 陈述中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符合 ISO14064-1：2018 的相 关要求。
核查过程中开具了不符合项 1  项，经过澄清和纠正后所有不符合项均已关闭，不符 合项处理的具体情况见《纠正和澄清报告》。
3.7.5    量化和报告方法的适宜性以及任何变化
该组织 GHG 陈述中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方法是适宜的，恰当的。
3.7.6    评价以往周期以来的变更
2023 年度为固定基准年。与 2023 年度相比，2024 年度组织边界未发生变更。
[image: ]吴江市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2024 年度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华测认证版权所有  表单编号：NBD/OP15/F2-1 版本号：B.7 版本修订日期：2024-09-26    第 16 页 共 17页


4   核查意见
华测认证根据商定的 合理 保证等级实施核查计划，通过实施现场证据收集和现场核 查，华测认证得出结论：吴江市鑫旺升丝绸有限公司2024 年度总的温室气体排放经核查 为 13,590 吨二氧化碳当量，并且满足 5％的实质性限值。


5   核查声明
见核查声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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